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权 力 依 据
	责  任  事  项
	责任事项依据
	责 任 处 室
	追责对象

范 围
	备  注

	
	行政许可
	权限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技术改造项目及工业、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3条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年第2号）

《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贵州省2017年本）的通知》（黔府发〔2017〕14号）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府发〔2018〕7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加快推进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有关工作制度的通知》（黔府办发〔2010〕125号）
	1.受理责任：受理项目核准申请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并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对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原因及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有效性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研究作出核准或不予以核准的决定（不予核准的应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向企业送达核准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跟踪调度项目实施情况。

6.其它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5、8、9、10、11、12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9、10、11、13、25、26、27、28、29、30、31条

《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9、10、11、13、25、26、27、28、29、30、31条
	规划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许可
	权限内监控化学品经营、使用、处理批准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0号公布，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5、11、13、19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8号）第19、20条
	1.受理责任：受理项目核准申请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并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对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原因及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有效性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研究作出核准或不予以核准的决定（不予核准的应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向企业送达核准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跟踪调度项目实施情况。

6.其它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5、11、13、19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17、19、20、25、26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许可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53号修订）第19条
	1.受理责任：受理申报文件、申请材料及相关附件，并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对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原因及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有效性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核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核发或不予核发《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的决定（不予核发的应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向企业送达《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监督管理。

6.其它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19条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第4、12、13、14、19、24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许可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397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53号修订）第5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第653号令修订）第13条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4〕5号）第5项
	1.受理责任：受理申报文件、申请材料及相关附件，并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对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原因及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有效性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核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核发或不予核发《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不予核发的应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向企业送达《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监督管理。

6.其它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13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3、9、10、11、12、13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许可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7年11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根据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正，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15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2013年9月27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1月30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正）第16条

《关于加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节〔2010〕135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对节能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15、16、17、54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许可
	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证核发
	《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3号）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附件3第4项
	1.受理责任：受理许可申请文件及相关附件，并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对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原因及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有效性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专家对现场进行核查，提出是否核发收购、经营许可的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研究作出核发许可或不予以许可的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向企业送达许可证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定期不定期对麻黄草购、销、存资料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
	轻工业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

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许可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审批
	《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696号）第13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相关许可证；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取得许可证后的企业进行不定期检查，每五年重新核发。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食品工业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许可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审批
	《食盐专营办法》第9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相关许可证；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取得许可证后的企业进行不定期检查，每五年重新核发。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食品工业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许可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令第672号）第18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9第3号）第4、9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相关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涉密信息除外）。

5、监管责任：对用户单位的事后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提出行政许可证书延续、撤销、注销等处理决定。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8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9条
	无线电频率台站管理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包含以下情况：

1、正常使用无线电频率许可；

2、临时使用无线电频率许可。

	
	行政许可
	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30、50条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2号）第3、8条

《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7号）第4、1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10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相关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涉密信息除外）

。

5、监管责任：对用户单位的事后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提出行政许可证书延续、撤销、注销等处理决定。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30、50条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第8条

《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规定》第1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10条
	无线电频率台站管理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包含以下情况：

1、正常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许可；

2、临时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许可；

3、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站许可；

4、设置使用卫星地球站许可。

	
	行政许可
	无线电台识别码（含呼号）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31条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第3、32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10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无线电台（站）使用审批相关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涉密信息除外）

。

5、监管责任：对用户单位的事后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提出行政许可证书延续、撤销、注销等处理决定。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31条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第32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10条
	无线电频率台站管理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包括以下情况：1、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时，申请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的；2、无线电台（站）申请变更、增加无线电台识别码的；3、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时需要呼号的。

	
	行政许可
	无线电发射设备进关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7、53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无线电设备入境审批相关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监管责任：对用户单位的事后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提出行政许可证书延续、撤销、注销等处理决定。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7、53条
	无线电频率台站管理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包含以下情况：1、进行体育比赛、科学实验等活动，需要携带、寄递应当取得型号核准而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临时进关；2、除通过外交途径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其他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携带、寄递或者以其他方式运输应当取得型号核准而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入境。

	
	行政处罚
	对违反规定生产监控化学品行为的处罚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21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6、49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一次修正，根据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21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6、49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违反规定使用监控化学品行为的处罚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2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9、51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2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9、51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违反规定经营监控化学品行为的处罚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23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9、51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23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9、51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故意漏报、误报、隐瞒、拒报有关监控化学品的资料、数据或者妨碍、阻挠化学工业主管部门依照规定履行检查监督职责行为的处罚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24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3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24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3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违反《〈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未经批准，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用于生产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的处罚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7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7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生产特别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使用许可证的处罚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8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8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违反《〈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违法销售、购买监控化学品，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有关记录的处罚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0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0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从事监控化学品的生产、使用活动的，拒绝履行接受国际视察义务，不配合国际视察，或者阻挠国际视察进行的处罚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4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条第2款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71、72、77、82、83、84、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71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71、72、77、82、83、84、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77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71、72、77、82、83、84、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82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71、72、77、82、83、84、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54、83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71、72、77、82、83、84、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又拒不改正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8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71、72、77、82、83、84、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72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71、72、77、82、83、84、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拒不提供有关资料，或者伪造、隐匿、销毁、篡改有关证据，隐瞒事实真相的处罚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8、71、72、77、82、83、84、条

《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第57条
	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44条第3款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9号）第25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30号）第20条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令第1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9号修订）第32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44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25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20条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第32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业超出生产许可的品种、产量进行生产、销售；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产作业；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民用爆炸物品的包装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超出购买许可的品种、数量销售民用爆炸物品；向没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未按照规定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备案的；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45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45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民爆物品生产、销售企业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施；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物不符；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49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49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超出生产许可核定的生产品种、能力进行生产；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产作业；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因存在严重安全问题被吊销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应予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9号）第26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26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27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27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民爆物品销售企业超出销售许可的品种进行销售；向没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物品；因管理不善致使民用爆炸物品丢失或被盗；未按规定程序和手续销售民用爆炸物品；超量储存民用爆炸物品或者将性质相抵触的爆炸物品同处储存；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未按规定向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整改期限内，仍不能达到要求；发生重特大事故不宜恢复销售活动；转让、买卖、出租、出借销售许可证的处罚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令第1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9号修订）第33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第33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企业不具备《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规定安全条件的处罚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14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21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14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21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权限内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18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56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规划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权限内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19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57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规划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权限内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20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58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规划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0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0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擅自转让无线电频率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1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1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不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和要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外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公布或者利用无意接收的信息；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2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2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3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保护办法》第28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3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保护办法》第28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大功率无线电发射设备，未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电波发射；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电波参数测试或者电波监测；向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料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5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5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生产或者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未取得型号核准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6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6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销售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未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销售备案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1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1条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销售应当取得型号核准而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8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8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核定的技术指标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9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9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违反无线电管制命令和无线电管制指令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579号）第12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第12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涂改、仿制、伪造业余无线电台执照，或者倒卖、出租、出借及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业余无线电台执照的；盗用、出租、出借、转让、私自编制或者违法使用业余无线电台呼号的；违法使用业余无线电台造成严重后果的；以不正当手段取得业余无线电台执照的；不再具备设置或者使用业余无线电台条件而继续使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无线电管理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超出核定范围使用频率或者有其他违反频率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的处罚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第41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第41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处罚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2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2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无线电频率使用人违反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的要求使用频率，或者拒不接受、配合无线电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的处罚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29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29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伪造、涂改、冒用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的处罚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30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30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无线电频率使用人在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内，降低其申请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时所应当符合的条件的处罚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31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31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获准建立卫星通信网的单位向未办理地球站设置审批手续的用户提供卫星信道的处罚
	《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规定》第3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规定》第3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者个人未建立自检制度，未及时、准确记录设备技术指标和工作状态，未按照无线电台（站）许可要求于每年3月31日前向原许可部门（机构）报告上一年度无线电频率使用及无线电台（站）自检情况或报告内容不实的处罚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0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0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的核心区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处罚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2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2条
	黔南无线电管理局
	黔南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技术阻断设备的处罚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5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5条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处罚
	对损坏或者擅自拆除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的处罚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6条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依法执行回避规定。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42、43、44、55、57、58、59、61、63、72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6条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强制
	暂扣、查封、阻断非法无线电发射活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无线电台（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6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受理责任:对当事人下达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当场通知当事人，将查封、扣押决定书当场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局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3、执行责任:由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收缴或封存有关物品；填写收缴（封存）物品清单一式三份，并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4、事后监管责任：行政强制期限结束后归还封存物品并由当事人签收；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8、24、26、31、32、3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67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强制
	关闭、查封、暂扣或者拆除违反无线电管制命令和无线电管制指令的相关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第12条
	1.受理责任:对当事人下达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当场通知当事人，将查封、扣押决定书当场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局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3、执行责任:由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收缴或封存有关物品；填写收缴（封存）物品清单一式三份，并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4、事后监管责任：行政强制期限结束后归还封存物品并由当事人签收；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8、24、26、31、32、3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第12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强制
	对未按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经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加收滞纳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4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受理责任:对有关情况进行核实。将初步核实的情况向局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汇报，填写《立案审批表》，经局负责人批准后立案；由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持证对当事人拖欠无线电频率占用费事件进行调查取证，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制作《现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等文书材料。

2、决定责任:调查终结，进行案情分析，制作《讨论记录》，拟定处理意见，报局领导审批，下达催缴告知书。

3、执行责任:当事人收到《告知书》后，在规定期限内可进行陈述、申辩。下达催缴决定书，当事人未按《决定书》规定的期限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经局领导审核、批准，依法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加收滞纳金； 

4、事后监管责任：当事人缴纳所拖欠的频率占用费，并缴纳滞纳金，制作《行政案件结案报告表》。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4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监督检查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征收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1条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原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计价费〔1998〕218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无线电新业务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2300号）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调整“村通工程”无线电通信和“村村通工程”无线电广播电视传输发射台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2812号）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1、起始责任：公告征收的对象、方式、范围等应当公示的内容，并予以解释。
2、审核责任：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征收决定。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1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
	无线电频率台站管理处，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确认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中的产业政策核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发改委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质检监联〔2006〕632号）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质监局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黔经信产业〔2012〕4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服务或不予服务的决定；不予服务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服务文件或不予服务告知单并退回相关申报材料。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发改委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质监局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产业政策与法规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行政确认
	贵州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34号令）

《关于印发〈贵州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工信科技〔2019〕7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认定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关于印发〈贵州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工信科技〔2019号〕7号）
	科技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行政确认
	贵州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企业〔2017〕156号）

《关于印发〈贵州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黔经信中小〔2018〕5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认定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贵州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
	中小企业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行政确认
	贵州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
	《关于印发〈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工信部联科〔2010〕540号）

《关于印发〈贵州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工信科技〔2019〕6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认定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关于印发〈贵州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工信科技〔2019〕6号。
	科技处、

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行政确认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2〕422号）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贵州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黔经信产业〔2015〕20号）
	1.受理责任：受理项目核准申请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并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对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原因及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有效性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查，提出审查意见。

3.公示责任：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4.决定责任：研究作出认定或不予以认定的决定（不予认定的应告知理由）。

5.送达责任：向企业送达认定文件。

6.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管理，复核，变更记录。

7.其它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0、32、34、37、38、39、40、42、44、61条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贵州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科技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行政确认
	贵州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企业〔2016〕194号）

《关于做好贵州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创建工作的通知》（黔经信中小〔2017〕5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认定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关于做好贵州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创建工作的通知》
	创业创新服务处、

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其他类
	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初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省人民政府关于2012年度取消和调整行政许可项目的决定》（省政府令第138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初审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7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9、10、11、12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其他类
	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用于生产第二类、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初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省人民政府关于2012年度取消和调整行政许可项目的决定》（省政府令第138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初审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8条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7、8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其他类
	民爆物品科研项目立项备案
	《民用爆炸物品科技管理办法》（工信安函〔2012〕137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属于省级备案的，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备案。不属于省级备案的转报工信部。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办理结果。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民用爆炸物品科技管理办法》第5、6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其他类
	权限内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及工业、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7年第2号）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府发〔2018〕7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加快推进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有关工作制度的通知》（黔府办发〔2010〕125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备案。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跟踪调度项目实施情况。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5、15、16、17条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9、10、11、13、41、43条

《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9、10、11、13、41、43条
	规划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其他类
	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用于生产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不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施备案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备案。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4、8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其他类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推荐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的管理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企业〔2017〕156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推荐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法律文书。

5.监管责任：主管部门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安排，对示范平台进行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的管理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企业〔2017〕156号）
	中小企业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其他类
	工业企业限额内固定资产投资减免税审核
	《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
《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减免税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并向申请人送达法律证件。
5.监管责任：材料归档，跟踪调度项目实施情况。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
	规划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原省政府法制办2015-1号公告事项

	
	其他类
	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推荐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企业〔2016〕194号）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决定（不予推荐应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法律文书。
5.监管责任：主管部门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安排，对示范基地进行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企业〔2016〕194号）
	创业创新服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其他类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不改变生产品种及年生产能力，在现有生产线原址进行技术改造备案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14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备案。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办理结果。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14条
	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窗口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其他类
	销售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8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3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相关的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备案。                           

4.监管责任：加强监督管理，杜绝弄虚作假，查处违规行为。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8条
《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3条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
	市州无线电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分管领导、内设机构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